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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管院党发〔2017〕33号 

 

 

 

 

 

各部门、单位： 

《山东管理学院新媒体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已经学校第

18 次党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山东管理学院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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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和推进我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营造良好的校园

网络舆论环境，根据教育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新媒体主要指网站、微博、微信、QQ 工作群号、

QQ 公众号、易信、人人、手机报、APP 客户端、网络视频、移

动电视等新媒体平台。山东管理学院官方新媒体包括以山东管

理学院（包括外文及缩写）、山东管理学院某单位、部门及某

项工作业务、团学组织的名义开通并经网站实名认证的各类新

媒体。 

第二条  校内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对

互联网发展的适应性，主动把握网络舆论导向的主动权，实现

党管媒体的与时俱进。学校提倡校内各单位、部门和团学组织

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建设必要的官方新媒体平台。 

第三条  学校新媒体平台运营要以校务公开、服务师生为

原则，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等特点，做好

信息公开、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等工作，利用微平台，传播微

信息，做好微服务，营造微文化，形成新媒体工作合力。 

第二章  新媒体建设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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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学校各单位、部门、团学组织开通官方新媒体，

必须填写《山东管理学院新媒体建设备案登记表》，对相关情

况（如名称、宗旨、信息发布范围等）进行说明，明确主管领

导、后台管理人员，登记表须经所在（属）党总支或部门主要

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报党委宣传部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开通新媒体后，应及时申请认证。如因工作需要，发生新

媒体分管领导或管理员变更，应在 7 天内及时更新《山东管理

学院新媒体建设备案登记表》，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第五条  实行年度检查制度。校内各级官方新媒体应每年

填写年度检查报告，报学校党委宣传部进行年度审核检查，年

审不合格的新媒体，学校有权责令其注销账号。 

第六条  学校官方新媒体建设、管理、维护的协调牵头部

门为党委宣传部，学校新媒体中心负责学校官方新媒体的建设

管理维护，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学校官方新媒体信息监控和

技术支持，团委、学生工作处负责各级团学组织新媒体信息的

正面引导和管理工作，各部门、单位负责自身新媒体的建设管

理维护，并协助配合做好学校官方新媒体的建设管理维护工

作。 

第三章  新媒体信息发布 

第七条  新媒体上所发布的信息，内容形式上可以丰富多

样，但信息必须主流、正面、积极、健康，鼓励发布有思想觉

悟、有政治高度的内容。所发布的信息须符合当代大学生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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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正确的价值取向，能够引导大学生和教师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八条  新媒体管理员发布信息，必须首先拟定信息内容

（文字与图片），报经相关负责人审核后方可发布。新媒体管

理员不可以个人名义发表相关图文及评论。不发布虚假的、不

完整、无意义的信息，不得发布广告、推销、商业信息。 

第九条  山东管理学院官方新媒体主要发布学校各方面

工作的最新动态、重要公告以及与学校、师生相关的其他信息，

服务师生学习、工作、生活和发展，宣传学校的发展成就，展

示学校良好形象。 

第十条  校内各级官方新媒体主要发布各单位、部门、学

团组织最新通知、规定，教学工作、学生活动的信息、照片及

视频等；报道优秀学生、教师事迹，树立正面典型；名人名言、

励志语录、优秀文章等；展现各单位、部门、学团组织风采等。 

第十一条  官方新媒体发布和转载有关信息应遵守国家

相关保密规定。凡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等相关资料及文件、学校

内部办公信息或暂不宜向公众公开的事项，要严格把关，避免

泄密事件发生。违者将追究其相关责任。 

第十二条  官方新媒体发布消息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及

规定，未经学校相关部门授权，各级官方新媒体不得擅自发布

涉及学校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及敏感问题的相关信

息内容。 

 

山东管理学院办公室 2017年 9月 14日印发 


